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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房建管〔2022〕43号

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

本市新建住宅交付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房屋管理部门、各区司法行政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指导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本市新建住宅的交付，降低疫

情对本市新建住宅交付的影响，现将修订后的《关于新冠肺炎

疫情影响下本市新建住宅交付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按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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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5 月 3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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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本市新建住宅

交付的指导意见

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依法公平协调各方利

益，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对新建住宅交付使用的影响，保障市场

主体和人民群众权益，现制定以下指导意见。

一、客观认识疫情影响

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为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

全，国家和本市采取了相应疫情防控措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第一百八十条规定，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、不能

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疫情以及疫情防控措施一般属于

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。建设单位和购房人双方需客观认识疫情

对合同正常履行的影响。

二、鼓励双方友好协商

双方应当根据诚实信用、互谅互让、共担风险、共渡难关

等原则，综合考虑疫情发生时间、发展期间、严重程度、地域

范围等对合同履行的实际影响，通过友好协商，妥善处理新建

住宅交付问题。对于虽受疫情影响但双方仍能履行《上海市商

品房预（出）售合同》等相关交付约定的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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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履行；对于合同能够履行而拒绝履行的，责任方应当承担

违约责任。

对于因疫情影响客观上无法履行《上海市商品房预（出）

售合同》等相关交付约定的，双方可以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第五百九十条等规定，根据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

度，以不可抗力为由提出部分免责或全部免责主张，并依法及

时通知对方，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；同时，应当在合

同约定期限内提供证据材料；合同未约定的，应在合理期限内

提供。

双方应当积极采取措施，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或者防止损

失的扩大，否则责任方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。

三、妥善处理延期交付

建设单位确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影响，导致新建住宅项

目延期交付的，可根据政府疫情防控措施要求情形，确定对住

宅交付的实际影响，提出免责主张，并承担相应举证责任。

工程建设尚未竣工的新建住宅项目，建设单位一般可将因

政府疫情防控措施影响人员、建筑材料及机械等进入施工现

场，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正常施工的情形，作为以不可抗力主

张免责的理由，合理提出免责期。

工程竣工后尚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新建住宅项目，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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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可将因政府疫情防控措施影响项目配套建设验收、工程竣

工规划资源验收、工程综合竣工验收、房屋土地权属调查、新

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，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手续办理的情形，

作为以不可抗力主张免责的理由，合理提出免责期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五百九十条，建设单位

履约延期后发生不可抗力的，依法不免除其违约责任。

四、有序组织住宅交付

建设单位是新建住宅交付的责任主体，要严格落实各项疫

情防控措施，有序组织新建住宅交付。已经取得新建住宅交付

使用许可证的新建住宅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政府疫情防控

管理要求，编制新建住宅交付疫情防控工作方案，有序实施新

建住宅交付。

五、多元化解矛盾纠纷

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不成的，可以至房屋

所在地的区非诉讼争议解决中心寻求法律服务，申请调解；或

者通过律师调解、行政调解等途径解决，也可以依法依约申请

仲裁或者提起诉讼。

六、强化协同优化服务

各区房屋管理部门在区政府领导下，按照疫情防控管理要

求，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新建住宅交付矛盾处置协调机制，跨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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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、依法引导，切实履行好新建住宅交付的属地监管职责。

对存在延期交付等矛盾风险的项目，实行“一项目一方案”。

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新建住宅交付使用许可前，编制相关矛盾

化解处置方案，包括交房准备、应急处置预案、矛盾处置方案

等内容，并加强与购房人协商，落实方案，达成共识。同时，

各区房屋管理部门进一步缩短办理时限，提高审批效能；针对

受疫情影响现场办理确有困难的项目，可以通过线上受理、远

程视频核查等方式，最大程度减轻疫情对本市新建住宅交付的

影响。

各区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组织法律服务机构提供公共法

律服务，对发生争议的，坚持和解、调解优先，充分发挥行业

性、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及专业法律服务工作者作用，有效预

防和化解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本指导意见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关于新冠肺炎疫

情影响下本市新建住宅交付的指导意见》（沪房建管〔2020〕

2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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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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